
個人資料保護作業須知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個人資料處理聲明書—客戶資料之處理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以下簡稱本分行) 依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

料保護法》、澳門特別行政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訂立本個人資

料處理聲明書，以滿足客戶的資訊權，並了解本分行對個人資料處理的執行方針，包括

資料的處理，保護措施，保存期限及保密政策等。 

 
第一條、 處理個人資料的基本資訊 

一、 資料當事人類別 

(1)客戶本人（自然人，包括聯絡人或共同持有帳戶之人士）; 

(2)如客戶為法人，則為客戶提供之股東、董事、高級管理層、有權簽章人、聯絡人、

最終實益擁有人、受益人及其他相關人士。 

 
二、 處理資料的種類： 

(1) 一般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通訊地址、電子郵件、

證件編號(身份證明文件)、行業及職業別、職位、任職機構、國籍等； 

(2) 交易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本分行為客戶辧理交易過程所收集的資料，包括交易種

類、交易日期、交易金額、交易對手等。 

(3) 於日常延續與客戶正常業務關係中獲得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資料: 

A. 使用電話錄音系統時收集的聲音資料； 

B. 經過本分行錄影設備時收集的影像資料； 

C. 使用本分行網頁或網路銀行服務時，將記錄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使用連線設備的 IP

位址、使用的瀏覽器、使用時間、瀏覽及點選紀錄等； 

(4) 其他客戶同意提供的資料。 

 
三、 處理資料的目的： 

(1)、 處理本分行的產品及服務的申請及依合約為客戶提供服務(基於存款、放款往

來、帳戶管理、風險管理等)； 

(2)、 為履行金融管理局《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指引》相關要求； 

(3)、 為履行銀行業應遵守的義務，如第 5/2017號法律稅務信息交換法律制度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合作推動〈海外帳戶稅收合

規法案〉（FATCA）實施的協議》等； 

(4)、 作本分行、本分行於台灣的總行及本分行所屬集團之內部成員公司的內部稽查

及風險控管，資訊分享及統計分析； 

(5)、 遵守不論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對本分行具

法律約束力或適用的任何法律、監管、執法、政府和稅務機關等不同機構或當局的

要求進行披露； 

(6)、 客戶同意的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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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客戶有申請貸款或作為擔保人的情況下: 
(1)、 對客戶持續進行信貸能力調查及分析，及作貸款後管理（包括未能償還本分行

貸款之追討債務，可能會涉及到債務追討公司）； 

 

四、 個人資料的接收對象 

(1）、 本分行； 

(2）、 本分行於台灣的總行及本分行所屬集團之內部成員公司； 

(3）、 已簽訂保密協議之第三方； 

(4）、 不論目前或將來對本分行具法律約束力的政府機構（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

或境外的法律、監管、執法、政府和稅務機關等）； 

(5）、 業務過程中所涉及的機構（如匯款過程中的通匯行）； 

(6）、 債務追討公司；  

(7）、 由客戶明確同意的對象（如匯款或支票的受款人；查詢信貸報告的金融機構

等）； 

(8）、 上款資料處理目的所產生的其他對象。 

 
第二條、 委託第三方 

於金融管理局 《外判管理指引》的規管下，本分行可能將個人資料處理職能委託予任

何聯營公司或授權之代表執行相關個人資料處理職能，惟本分行仍需對外判事項承擔最

終責任。本分行將確保委託第三方對資料有足夠的安全措施。 

 

第三條、 客戶的義務 

一、 客戶在開立或延續帳戶，建立或延續銀行信貸及由本分行提供銀行或其他服務

時，需向本分行提供有關資料，客戶如未能及時向本分行提供該等所需資料，將可

能會導致貴行無法延續帳戶或提供服務。 

二、 客戶如發現其個人資料有錯誤或有缺漏，應主動作更正。 

 
第四條、 客戶的權利 

一、 客戶有權透過分行專用表格「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向本分行申

請查閱其個人資料的處理情況（本分行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提供有關資料之要求

收取合理費用；如屬所查閱的資料以紙本給付，本分行將依業務收費用表中傳真／

影印服務收費的標準收取費用）、對其個人資料進行更正及在不抵觸相關法律前提

下要求停止對其個人資料的使用。 

二、 客戶亦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享有當中的其他權利（包括不受自動化決定

約束的權利及損害賠償權等）。 

三、    客戶需要行使其權利或作個人資料相關之查詢或更正，可依下列方式聯繫本分

行：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澳門財富中心17樓B,C座 

電話：28757136 

傳真：2875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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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資料轉移 

本分行會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並已向澳門特別行政

區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作出通知或許可的情況下，將客戶之個人資料轉移至澳門境外。 
 

第六條、 資料存檔期 

依相關法律所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存所定之保

存年限（以期限最長者為準），惟客戶之個人資料依法於客戶結束與本分行的業務關係

後最少保存五年。 

 
第七條、 資料的保護措施 

本分行已對個人資料保存訂立保護措施，以減低客戶個人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滅

失或洩漏等風險。例如： 

一、 電腦系統之個人資料，應視各業務需要設定之存取權限，並權限設定紀錄，只

有獲權人方可存取； 

二、 對於跨境傳輸的資料，應以專線及加密的形式作傳輸，以確保客戶資料保密性

和安全性。 

 
第八條、 銀行保密責任 

本分行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

對個人資料有保密之義務，非得客戶同意或依相關法律要求，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個人資

料，以維護客戶權益。 

 
第九條、 聲明內容的後續變更 

根據本地法律法規，監管政策及運營需要，本聲明將會不定期更新，本分行會通過本分

行之網頁發出更新版本，客戶亦可親臨本分行索取修訂本。本分行將確保修訂之內容不

會影響客戶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下所享有的權利。  

 

第十條、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不適用 

本分行之業務以澳門本地為主，未有針對持有歐盟成員國國藉之人士進行招攬，故客戶

即使持有歐盟成員國國藉，亦未適用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